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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

月
12

日报
道信阳火车站行包房门
前的垃圾乱象后， 市综
合执法局对此高度重
视。 该局当即组织执法
人员清理行包房门前及
周边的垃圾， 实施常态
化管理。同时，信阳火车
站方面表示， 要尽快在
行包房门前增建一个垃
圾池。 图为执法人员正
在行包房门前清理垃圾
时的情景。

本报记者
张勇 摄

自动取款机里取假币，市民只能认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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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见习记者李秋艳熊晓
辉）“小伙子， 你这张钱是假的。 ”

1

月
17

日上午在
15

路公交车上售票员一句话惹
得整个车厢炸开了锅。

“怎么可能啊！ 我这是在自动取款机
上取的。 ”假币的持有者是一位

20

多岁的
小伙子，听到售票员说他的钱是假的之后
显得很吃惊。

“自动取款机里怎么会有假钱呢，开
玩笑吧！ ”有人说道。

小伙子急红了脸， 忙不迭地去分辨。

原来他是刚从洛阳打工回来，钱是在洛阳
的一家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上取的，因为一
次性取了好几百元钱，就混在一起放在钱
包里了，没想到竟然有假钱。

“真钱假钱我一摸就知道，像我们这
些经常跟钱打交道的人， 都能辨别出来，

这张假币假得很明显，搭眼一看就能看出
来。 ”售票员说道。

小伙子赶紧把钱包里的百元大钞都
翻了出来，并一张张地和那张假钱进行对
比，还好只有一张是假的，小伙子心里轻
松了许多，但是对于那张假币他只能苦笑
一下自认倒霉了。

中山路某银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银行将人民币放入

ATM

取款机之前，

须通过至少两道机器和人工“反假清点”

步骤，之后仍有假钞没检出的可能性几乎
不存在，同时银行人员点钞工作都在视频
监控下进行，因此也不可能有人为故意混
入假钞的机会。 像小伙子那种情况，在他
多年的工作中一次都没有遇到过。尽管如
此，但记者还是了解到，银行点钞和放款
的动作目前基本上都是由人工完成，这就
不排除有操作中百密一疏的可能。所以出

现在
ATM

机上取的现金， 等到使用时发
现是假币的情况在国内很多地方都出现
过。 取到假钱后，当储户拿着假钱再去找
银行时，银行通常会以“现金离柜、概不负
责”为由拒绝赔偿，另一方面，客户很难证
明假钞是从

ATM

机上取出的， 自然索赔
无望。那么究竟有没有方法避免这种情况
的发生呢？

这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有些地
方已经开始试用多种新款式的存取款一
体机，这种设备具备自动获取、保存和输
出钞票冠字号码的新功能，由于人民币实
行“一票一号”制管理，冠字号码相当于每
张人民币的“身份证”。

ATM

机加载钞票
冠字保存、 打印功能之后一旦储户在
ATM

机上取到假币， 取款凭条就能作为
索赔依据。

由于这种机器目前在国内还没有普
及开来， 所以这名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
民，从自动取款机上取过钱之后最好当场
点一下，如果自己不会分辨，也可以到银
行的大厅里去检验一下，但是如果一旦离
开监控录像， 即使取到假钱也会“说不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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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百元大钞开始在车厢里被传看，

人们纷纷议论着，有的还拿出自己的真钱
与之对比。

民警秉公处理事故
伤者家属送来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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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杨长喜通讯员王燕军）

15

日上午，济南军区政治部前卫报社赵编辑将一
面绣有“作风求实务实扎实、工作细心耐心尽心”

的大红锦旗送到河勤务大队事故中队民警张家
华、任域的手中，代表其父母也代表自己对这两位
民警及时、秉公处理交通事故，耐心、热情服务群
众的工作作风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3

年
1

月
1

日
19

时许， 刘某驾驶着机动
三轮车沿

107

国道由北向南行驶， 车上带着甘某
等

3

人。在行驶至东双河大石门路段时，该车撞上
了路西堆积的施工石头后翻车， 驾驶员刘某及该
车乘坐人员甘某等

3

人均不同程度受伤。 有人赶
紧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河勤务大队民
警张家华、任域迅速赶赴事故现场。两位民警到达
现场后，看到受伤人员伤情比较严重，首先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随后立即进行现场勘查，并通知施
工单位相关人员迅速到达现场做好现场保护工
作，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事故发生后，民警张家华、任域多次到医院探
望伤者，询问伤情及治疗情况，做好伤者家属的安
抚工作。待伤者病情好转后，又多次走访施工方与
伤者之间进行耐心的协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在民警不懈的努力下，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协议，

伤者相关费用得到了赔偿，事故得以圆满处理。

该车乘坐人员赵某、 甘某的儿子在济南军区
政治部工作，得知父母出事以后，专程赶了回来。

在整个事故处理过程中， 他深深地感受到民警真
诚的态度、热情的服务、悉心的关怀，所以特定制
作了一面锦旗来表达其心中的谢意。

醉男驾车追打妻子
强拦警车自投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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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见习记者王洋通讯员吕志豪
吴章科）固始县一男子醉酒失态，驾驶摩托车追打妻
子。 当妻子逃跑途中躲进警车避难时，其竟然将警车
拦住要人，结果被警察就势拿下。

1

月
15

日，固始县人
民法院对该起案件作出判决，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被告
人萧某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

法院查明，

2012

年
4

月
18

日晚
10

时许， 被告
人萧某醉酒后与妻子殷某在自家经营的饭店里发生
口角。 被告人叫嚷要打殷某，致殷某离家出走躲避。

被告人萧某遂驾驶二轮摩托车沿县城红苏路从南至
北追赶。追至幸福路口时，遇一辆巡逻的警车迎面开
来。 在殷某的呼救下，警车停下，殷某钻进车里。

被告人萧某驾驶摩托车追上去， 并强行拦住
警车， 让其妻子下车。 巡逻民警见被告人一副醉
态，遂将其带回固始县公安局西关派出所检查。经
信阳市公安局交通事故鉴定所鉴定， 被告人萧某
驾驶车辆时， 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

261

㎎

/

100ml

，超过正常标准两倍多。另查明，被告人因幼
时患有小儿麻痹症，一只腿有残疾。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萧某在其每
100ml

的血液中乙醇含量超过
80

㎎时仍驾驶机动车上
路行驶，属醉酒驾驶，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 鉴
于被告人系初犯，认罪态度较好，可以酌情对其从
轻处罚。 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偷鸡不成蚀把米
骗子冒充房东出租门面房骗得

98000

元，案发退赃并被罚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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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见习记者王洋通讯员吴章
科）淮滨县一男子为骗取他人钱财，冒充一房东并
伪造其房产证复印件，骗取租客现金

98000

元。

1

月
14

日， 固始县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判决，

依法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顾某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

10000

元。

法院查明，被告人顾某系淮滨县人。为牟取非
法利益，

2011

年
7

月
25

日，被告人冒充房东孔某
的身份， 通过非法渠道伪造了孔某的房产证复印
件，联系刘某为承租户。被告人与刘某签订了房屋
租赁合同， 将孔某所有的固始县城关怡和花园楼
下的两间门面房出租给刘某长期使用， 骗取刘某
现金

98000

元。 得手后，被告人携款逃匿。

案发后，被告人顾某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退
回现金

98000

元给被害人。 另查明， 被告人于
2012

年
8

月
27

日到固始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顾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冒用他人名义，用伪造的房屋产权证明骗取
他人信任，与他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骗取钱物，

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鉴于被告人有
自首情节，可从轻处罚；其全部退赔被害人损失，

可酌情从轻处罚。 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